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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房两卖不罢休
闪婚闪离再行骗

你讲我听

整理 姚丽萍 漫画 孙绍波科技创新和公序良俗

    王女士与李先生都是江西

人， 两人婚后生有一女一子，把
孩子交给父母照顾后，夫妻俩一

起到福建打工。 不久，李先生结
识了一个同样来自江西的女性

朋友，两人竟玩起地下情。 尽管
王女士当时在同一地区打工，但

与丈夫住在不同的工厂宿舍，对

丈夫的婚外情浑然不知。

后来， 李先生提出要辞职
去东北做生意， 王女士觉得不

可思议， 因为李先生在厂工作
多年，老板也对他不错。 但李先

生借口新工作可以赚更多的钱
执意要去，王女士只得同意。 第

二年， 王女士从李先生表哥那
里得知了丈夫已出轨， 所谓的

生意竟是传销。 痛苦不堪的王女士考
虑到家中的一双儿女， 她选择了宽容

以挽回丈夫。

第二年，李先生因传销生意受挫回

到了老家，还带去了“小三”。 在外地打
工的王女士得知此讯马上赶回了老家，

谁知等来的是丈夫的一纸离婚诉讼。

“她为了我离了婚， 如果我不离婚对不
起她。”抱着这样的心态，李先生向法院

交了离婚起诉状。但李先生的家人不同
意他离婚，李母更以死相逼。 李先生于

是撤回起诉，在家人的劝说下决定结束
这段出轨的感情，重回家庭。

虽然李先生终于回到了王女士身
边，且有了悔意，但王女士很难从过往

的痛苦中走出来。她一改以往的温和贤
惠，不是无端怀疑丈夫与旧情人藕断丝

连，就是指责丈夫不会做生意。 两人的
摩擦越来越多，甚至动起手来。 被李先

生打了几个耳光后，王女士绝望地拔刀
自残，这令李先生心生恐惧，提出暂时

分开生活。

两人一分居就 3年，后在亲友相约

下，李先生来到上海，白手起家开了一
家海绵厂， 经过家人和女儿的劝说，李

先生决定转变态度， 顾全大局挽救婚
姻，并将王女士接到上海一家团圆。

这本该是一段新生活的开始，

李先生和王女士也的确相安无事
了一阵。 因为有以前的经历，夫妻

俩都小心翼翼地对待彼此。李先生
的事业刚起步， 经济并不宽裕，为

支持丈夫的事业，王女士放弃了自
己在外打工的机会，在丈夫的厂里

帮忙，还陆续将自己的积蓄交给丈

夫以支持他创业。

但王女士对丈夫的不放心始

终没变。去年 11?，李先生应客户
邀请到外地去谈生意，在离开上海

的 5天时间里，王女士不时打电话
询问，语气中充满猜忌，生怕他与

旧情人再联系， 令李先生很不爽。

此外，李先生还受不了王女士一直

向自己索要工资。 他向妻子保证，

在工厂度过危机后一定会将工资

以及欠款算清， 但王女士就是不
信，还威胁说要烧厂房、砸电脑。一
天晚上， 夫妻俩在工厂发生口角，

随即大打出手。 王女士砸坏了茶几、桌

椅，还用刀片割坏了李先生的衣服。 最
后在警方的劝阻下事情才得以收场。李

先生再也受不了王女士的无理取闹，担
心这样下去会毁了自己的事业，再次萌

发离婚的念头。

我分析，李先生和王女士的婚姻生

活起初是幸福的，问题出在李先生曾有

外遇。 这段外遇让他损失很多，包括感
情、经济、事业。 不过，夫妻俩婚变的前

因是李先生，后因则是王女士。 凭我的
生活经验，李先生确实认识到自己的过

错，一心扑在事业上，把王女士接来上
海就是一个好的开始，是王女士自己没

有走出阴影，耿耿于怀。我告诉王女士，

如果李先生和“小三”还有联系，他就不

会把你接来上海。那段外遇对李先生来
说也是一次伤痛， 他心中也有伤疤，应

该抹平，一味旧事重提对双方都没有好
处。现在丈夫创业正是需要他人帮助的

时候，妻子应该做好丈夫的帮手，否则
只会增加他的压力。

我的劝慰令王女士有所悔悟，李先
生也表示不再提离婚，双方都采纳了我

的意见，重新开始生活。懂得报恩，以后
自然会醒悟。

人民调解员 青云

    本报讯（通讯员 潘颖 记

者 孙云）一套不能上市交易的
动迁房，竟然被动迁户陈某一

房两卖还不罢休，还准备假结
婚、假离婚，从而再卖第三次，

继续行骗。近日，陈某的这套把
戏终被戳穿，松江检察院对其

批准逮捕。

2019 年 12 月，陈某在松
江的一套拆迁房交付，朋友韩

女士提出想用自己在金山的
一套房产与他置换，并补给其

差价 70 万元。陈某同意并收
钱后，韩女士想去看房，陈某

以各种理由拖延。直到 2020

年 7 月，双方才约好上门看

房，但韩女士却发现这套房屋

早已在 2018 年就卖给了其他
人，而且，买主张先生一直就

住在里面。

陶女士和张先生一起报案
后，2020 年 12 月，陈某到案。

他供述称，虽然这套动迁房尚
未满足“三年内不能过户”的

条件，他仍在 2016年 12月就
以 120 万元的价格私下卖给

了张先生，因为无法办理过

户，所以，暂且把房产证交给
张先生保管，张先生早就住了

进去。
殊不知，陈某私下以房产

证遗失为由，重新补办了一张

房产证，并以此博取了韩女士

的信任，收取其购房差价。
不仅如此，经警方侦查发

现，陈某还预谋再次卖房。
2020年 8月，陈某又补办了一

张房产证，并于同年 11 月与
一名女子结婚，婚后将妻子的

名字加到房产证上，一周后，

两人又马上离婚，房子全部过
户到女方名下。陈某预谋再找

一个买家与该女子结婚，将房
子过户到买家手中，再骗一笔

钱，用于日常开销和赌博。倘
若不是被司法机关查获，他的

计划说不定又会得逞。（文中
人物均为化名）

    科技创新，代表活力。

公序良俗，代表秩序。
科技创新和公序良俗，如何

平衡？听听民法典怎么说。
现代创新科技的发展，对法

律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挑战。例如，
生命科技的发展，出现了器官移

植、体细胞克隆，生物样本库

（Biobank）、CAR-T、干细胞治疗
和基因编辑治疗等新兴生物医药

技术；又如，大数据、区块链、人工
智能等信息科技的发展和应用。

如何平衡促进科技创新发展和科
技成果惠益社会？民法典对此作

出了明确回应。一方面，民法典强
化了私权利保护—“法无禁止即

可为”；另一面，强化了“公序良
俗”的逻辑和价值体系，确立了民

事活动不得违背公序良俗原则。

同时，民法典回应社会发展
和科技创新需要，特别在“人格权

篇”的第一千零六条至第一千零
九条，创设性地规定了人体细胞、

人体组织、人体器官、遗体捐献和
禁止买卖原则，临床试验需经批

准和伦理审查及知情同意原则，

从事与人体基因、人体胚胎等有
关的医学和科研活动遵守法律和

伦理原则，为生物医学研究和创
新划定了“公序良俗”的红线；在

第一千零三十四条至第一千零三
十九条创设性地规定了个人信息

法律保护的基本内容，厘清个人
信息保护边界。

这些，都凸显了民法典所确
立的“技术向善”的价值取向，科技

创新也应遵守“公序良俗”，符合科

技伦理规范，即技术须“向善”。
今天，我们该如何贯彻民法

典的立法精神，推进科技创新？其
一，“法无禁止即可为”，完善政策

措施、强化创新服务，鼓励和支持
市场主体拓展创新空间，持续推

进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管理等

创新，充分发挥市场主体在推动
科技创新中的作用；其二，坚持

“公序良俗”和科技伦理的底线，
通过科技伦理治理，让科技创新

走在惠益人类的正确道路上；其
三，完善科技伦理体系，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营造科技友好型的营
商和社会环境。

姚海嵩 （市人大代表、上海
天华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今年 1月 1日起，民法典实施。
民法典，是权利宣言，是“万法之母”，开创了我国法典编纂立法的先河，对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

化、激发社会经济活力、更好保护民事权益具有里程碑意义。即日起，“新民法谭”将连续推出“阿拉身边的代表·说
法”，由上海市人大常委会法律专家库成员解读民法典，以飨读者。阿拉身边的代表·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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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价写真”变上万“天价”？

    本报讯 （通讯员 王晓阳

记者 袁玮）广告里是 19.9元的
“白菜价”写真体验，拍摄过程

中价格竟一步步涨到两万多
元？两名刚 20岁出头的女大学

生在拍摄写真中遇到了这样
的闹心事。两人随后投诉至消

保委，消保委为她们找来公益
律师做委托诉讼代理，将该商

家起诉至虹口区法院。2 月 2

日，这起关于服务合同纠纷的
民事诉讼案在虹口法院开庭

审理，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出
庭支持起诉。

去年，女大学生小李和小

达（均为化名）在网上报名了一

家摄影公司推广的 19.9元摄影

体验活动，却没想最终她们为

拍摄写真分别支付了 13344元
和 7444元，但仍欠商家制作相

册费用。离店后，当她们实在无
力支付而要求解除高价合同时，

被店家拒绝并要求她们按合同
补齐全部钱款，否则要赔偿高额

违约金。事实上，店家至今未向

她们提供任何产品和照片。
两人将商家投诉到消保委

后，了解到该店自 2019年已有
40余起类似投诉，但店家态度

强硬，已有多起相关诉讼。消保
委为两人找来公益律师做委托

诉讼代理，将该商家起诉至虹
口法院，同时帮助两名大学生

向虹口区检察院提出支持起诉

申请。虹口区检察院检察官了

解情况后决定对该案支持起
诉，帮助两名大学生维权。

《民事诉讼法》第 15 条规
定，“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

单位对损害国家、集体或者个
人民事权益的行为，可以支持

受损害的单位或者个人向人民

法院起诉。”代表国家对犯罪分
子提起刑事诉讼是检察机关的

主责主业，支持民事起诉也是
检察机关的职能之一。当弱势

群体或社会公共利益受到侵害
时，检察机关可支持受侵害的

单位、集体或个人向人民法院
提起民事诉讼。目前，该案正在

进一步审理中。

检察官出庭支持起诉


